
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教科書評選作業公告 

 

一、本校評選時間： 

    114年 4月 28日（星期一）至 114年 5月 9日（星期五）。 

二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 12月 1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090150947號函，出版社提供選用之教科書封面應有標註審定字號。 

(樣書需有審定字樣始能辦理選書事宜) 


